
聊城市城市抗震防灾规划（2024-2035 年）主要内容

一、规划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

在首位。坚持“预防为主，防、抗、避、救相结合”的建设方针，坚

持“以人为本、平灾结合、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合理布局、统筹规

划”的原则，遵循《聊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制定抗震防灾措施，逐步提高聊城市的综合抗震防灾能力。

二、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全面规划的原则。

2．平灾结合、综合利用的原则。

3．坚持四个结合的原则。

4．坚持与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相互协调的原则。

5．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远近结合的原则。

三、规划范围与期限

1．规划范围：与聊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主城区中心城

区范围一致。

2．规划期限：2024-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24～2027 年，远期

为 2028～2035 年。

四、抗震设防要求

抗震设防烈度为Ⅷ度：主城区侯营镇辖区、湖西街道的南外环路



北、柳园路西、京九铁路东区域，古楼街道、柳园街道、新区街道和

闫寺街道的京九铁路东、济聊高速南、花园路西、湖南路北区域。

抗震设防烈度为Ⅷ度：主城区凤凰街道、道口铺街道、东城街道、

蒋官屯街道、北城街道和许营镇区域等其余片区。

五、防御目标

1.当遭受多遇地震影响时，城市功能正常，历史风貌建筑保持完

好，建设工程一般不发生破坏，市民的生产和生活基本不受影响；

2.当遭受设防烈度地震影响时，城市生命线系统和重要设施基本

正常，一般建设工程可能发生破坏但基本不影响城市整体功能，重要

工矿企业能很快恢复生产或运营；

3.当遭受罕遇地震影响时，城市功能基本不瘫痪，要害系统、生

命线系统和重要工程设施不遭受严重破坏，无重大人员伤亡，不发生

严重的次生灾害。

六、城市防灾分区格局及对策

结合各区的行政管辖划分，综合考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划分

的管控单元，消防站、医疗卫生机构、绿地分布等，中心城区共划分

为 5个二级防灾片区，即东昌府区、开发区、高新区、度假区和高铁

新区，21个三级防灾分区。

分级 一级防灾分区 二级防灾分区 三级防灾分区

避震疏散 依托中心疏散场所 大型固定疏散场所 依托固定疏散场所

交通保障
以救灾干道为主干，保障

分中心疏散场所可达

由救灾干道、疏散主干道形

成救灾骨干网络，保障城市

固定疏散场所可达

疏散次干道与救援骨干网

络交互连通，保障居民的

安全疏散

供水保障
具备应对巨震情况下的供

水保障预案和对策

依托城市救援骨干网络，形

成城市供水保障基本网络

根据固定疏散场所分布，

考虑社区分布和疏散要



系统 求，具备应对大震和中震

情况下的供水预案和对策

供电保障

具备应对巨震情况下有供

电需求的机构的有效供

电，结合中心避震疏散场

所建设配置应急供（发）

电设施或设备

具备应对大震和中震情况

下的供电预案和对策，通过

紧急修复满足基本用电需

求

具备应对中震情况下的供

电基本用电需求

医疗卫生

保障

保障巨震下的紧急医疗用

地，与中心疏散场所相对

应，规划安排医疗保障措

施，通常可安排三级医院

作为对口救援

保障大震下的紧急医疗，与

大型固定疏散场所相对应；

安排 1～2 个二～三级医

院作为重伤人员和重病人

抢救对口救援

保障灾害发生时的紧急医

疗用地，根据固定疏散场

所的分布，规划安排对口

医疗救援对策

消防保障

通过一级防灾分区界限防

止地震次生火灾的蔓延，

区内如产生次生火灾可有

效灭火

通过二级防灾分区界限防

止地震次生火灾的蔓延，区

内如产生次生火灾可有效

灭火。

使地震次生火灾蔓延控制

在疏散生活分区内

防灾救援

市政府指挥、可调用及外

来救援力量的防灾救援紧

急用地

区级政府指挥、可调用及外

来救援力量的防灾救援紧

急用地

消防、公安对口救援对策

物资保障 应急救援物资保障，明确物资紧急储藏用地，物资运输和分发对策

七、应急避震疏散场所规划

遵循“安全为上，就近避难”、“平灾结合，多灾兼顾”、“快

速通畅、因地制宜”的原则，形成中心避难场所、固定避难场所、紧

急避难场所三级体系框架。

规划至 2035 年，共布局 6 处中心避险场所，有效避险面积约

101.95 公顷，人均有效避险面积不小于 3平方米，服务半径不宜超

过 5公里，可容纳 30.5 万人长达一个月的避难时间。

规划至 2035 年，共布局 64 处固定避险场所，有效避险面积约

111.32 公顷，人均有效避险面积不小于 2 平方米，服务半径不宜超

过 1公里，可容纳 52.82 万人长达 15 天的避难时间。

规划至 2035 年，共布局 79 处紧急疏散场所，有效疏散面积共

60.64 公顷,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500 米，可容纳 56.2 万人临时避难。














